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关于严格执

行刑事案件办案期限切实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通知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763.htm （高检会〔１９９

３〕２３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

法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 近年来，有些地

方的看守所超期羁押人犯问题比较突出。羁押人犯是一种依

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强制措施。我国法律对办理刑事案件

羁押人犯的条件、期限作了严格规定。超期羁押人犯严重地

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侵犯人犯的合法权益，也影响看守所

的监管秩序。各级政法机关要把防止和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提

高到维护法制和保障人权的高度来认识，把是否按法定期限

办案作为是否严格执法的重要问题来抓，要纠正重实体法轻

程序法的错误倾向。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严格依照法

律规定，把好逮捕人犯关。一些久押不决的案件，往往是在

逮捕人犯时把关不严，甚至以捕代侦，先捕后侦，结果将人

犯逮捕后，在法定期限内基本事实查不清，主要证据收集不

到，不能起诉判刑，造成超期羁押。因此，各级办案单位在

决定、批准逮捕人犯时，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

定的条件，严格审查，把好逮捕关，对于错捕的人，必须依

照法律规定及时予以纠正。 二、对于人犯在押的案件，要组

织力量抓紧办理，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中有关办案期限规

定办结；在法定期限内确实难以办结的案件，要依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的规



定，变更强制措施。 三、对于复杂、疑难和重大案件，要坚

持“两个基本”的原则，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理。对于犯有

数罪的案犯，其主要罪行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的，

应对其主要罪行起诉、判刑；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或从

犯在逃，在押犯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应对在押犯

起诉、判刑；对于政法部门之间有争议的案件，通过协商和

政法委协调意见仍不一致的，按各自职权依法处理，该撤案

的撤案，该复议复核的复议复核，该免诉的免诉，该起诉的

起诉，该判决的判决，该抗诉的抗诉。一定不要因为部分团

伙犯罪成员在逃或部分犯罪事实一时无法查清而久拖不决。 

四、看守所对不符合《看守所条例》规定的收押条件的人犯

，不予收押；对人犯的法定羁押期限即将期满而案件又尚未

审理终结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单位迅速办结；对超过法定

羁押期限的，应当报告检察院。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羁押人犯工作的检察，对超期羁押的

案件，要及时向办案单位提出纠正意见。各办案单位接到人

民检察院纠正超期羁押通知后，要及时研究纠正措施，并将

纠正情况或其他有关情况向检察院通报。 五、各单位接到本

通知后，要组织力量对本单位超期羁押的案件进行一次清理

，根据上述精神，逐案作出处理，并于今年年底前，将清查

处理情况分别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报告。 今后，各级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室，每

季度要协助看守所对羁押人犯的情况进行一次清理，将超期

羁押的情况及时通报各政法机关。 １９９３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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